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 指使他人在网站上长期发布回收药品的广

告， 随后以低价收购后再加价倒卖。 近日， 经

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崇明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一审判决， 郭某、 沈

某及王某因犯非法经营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 5 年 9 个月至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不等，

罚金 15 万至 2 万元不等。

2016 年 12 月， 郭某听说倒卖药品这一行

很赚钱， 在明知未取得 《药品经营许可证》 对

外销售药品违法的前提下， 仍到各大医院发放

收购药品的小广告。 2017 年初， 郭某开始有

了一些稳定的患者客户， 通过这些客户的介

绍， 他加入了不少病友群， 并指使沈某在互联

网上长期发布回收药品的广告。

郭某通过病友群了解收购及售卖药品的需

求， 开展药品的非法交易， 也常有人通过小卡

片和网络广告联系郭某买卖药品。 郭某将自己

的住处作为收发存储药品的地点， 以市场价的

三到四折收购药品， 和卖家通过当面或者邮寄

的方式交易； 再通过微信群等聊天工具， 在进

价基础上加价 10%左右， 将药品通过快递、 物

流寄送至全国各地。 其间， 郭某的妻子王某也

曾帮助郭某收售药品。 至案发， 郭某等人销售

药品所得共计 154 万余元。 同时， 警方还当场

在其居住场所和机动车内查获待销售的百令片

等药品， 经鉴定， 市场价值 21 万余元。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本案中郭某等人销

售药品所得共计 154 万余元， 待销售的药品市

场价值 21 万余元，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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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膜被指含“荧光剂” 连电都省了？
一微博主因“误导”被判名誉侵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妹子长期使用荧光屏面膜， 这以后

晚上电都省了！ 荧光剂面膜也不错么！” 这

是张艺 （化名） 微博中的有关某面膜的描

述。 因为被指“荧光剂面膜”， 面膜的代理

商———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将张艺告上了

法院， 追究其损害商誉的行为。 日前，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被指“荧光剂面膜” 代理商不服

据了解， 该生物科技公司代理了台湾

地区的一款面膜。 去年 6 月， 公司发现张

艺在其微博上发布了两段恶意诋毁自家公

司商誉的文字信息及视频。 在该公司看来，

张艺微博上的文字信息及视频通过歪曲事

实、 断章取义的方式， 对其代理销售的面

膜进行大肆诋毁。 两段微博内容及视频反

复强调荧光剂面膜的危害， 特别提示消费

者长期使用含有荧光剂的面膜以后电都可

以省了， 用嘲讽诋毁的方式侵犯了该公司

的名誉。

该公司认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

于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中， 公司的面膜涉

及的是霉菌及酵母菌的问题， 与荧光剂没

有任何关系。 同时张艺故意配有虚假视频，

恶意嘲讽该面膜是有毒面膜， 该视频容易

误导消费者原告代理的面膜与荧光剂面膜

发生错误联系， 误认为自己代理的面膜就

是荧光剂面膜， 事实上公司代理的面膜并

无添加任何荧光增白剂的成分。 张艺的上

述表述与事实严重不符。 而这两段文字信

息及视频已被大量观看并转发， 极大损害

了公司的合法权益， 给公司的商业信誉和

企业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张

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的名誉权等合法

权利， 请求法院判令张艺停止侵权， 立即

删除微博账号中的侵权信息； 并在新浪微

博首页以公告的形式对原告进行书面赔礼

道歉， 为公司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另外

判令张艺赔偿自己经济损失 1 万元， 律师

费 8 万元。

夸张表述只为引起公众关注

而张艺表示， 自己对涉案面膜的陈述

均是基于同年 6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

网发布的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所作出的，

并未捏造事实恶意评价涉案面膜。 自己从

未明确说过涉案面膜存在荧光剂问题， 只

是由于自己发布的微博文章引用的图片来

源于互联网脱口秀节目， 而该脱口秀节目

以夸张的表现形式说使用含荧光剂面膜会

使脸发光从而引起大众对于面膜质量问题

的关注， 且自己文章内容所指荧光剂面膜

而非特定指涉案面膜。

张艺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基于消费者

对于商品质量问题的合理评论， 是在行使

言论自由的权利， 从而引导大众重视面膜

使用安全， 对于生产有质量问题的面膜商

家进行监督。 自己发布的微博文章客观上

未对原告的产品进行侮辱和侵权， 自己也

并无侵权的故意。 原告所称消费者对涉案

面膜产品评价的降低是由于其产品本身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测中不合格， 是

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所导致的， 与自己发

布的微博文章无关， 且被告微博粉丝数有

限， 无法改变涉案面膜在消费者心中的形

象， 不构成对原告公司名誉权的侵害。 且

该微博文章已删除。

存在误导构成名誉权侵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艺作为公民依法

享有在网络媒体上对社会实时动态和焦点

问题进行批评、 评判的权利， 也享有对社

会不良风气和事件进行公开批评的权利，

但张艺作为网络用户在网络媒体上发布文

章及文字信息也应当注重客观真实性， 不

刻意炒作， 尽量减少主观个人因素或其他

因素对事件真实性的影响。

张艺微博发布的两段文字信息， 其主

观上是提醒消费者注意化妆用品的质量问

题， 并对上述产品的生产企业予以警示，

但该文章中部分内容如“面膜上黑榜”、

“妹子长期使用荧光屏面膜， 这以后晚上电

都省了！ 荧光剂面膜也不错么！” 等文字，

确实会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误导， 错误引

导消费者认为涉案面膜就是荧光剂面膜；其

次，该文章所配视频也是以虚拟的采访形式

特指荧光剂面膜的危害，进一步误导消费者

认为涉案面膜就是荧光剂面膜，确实使面膜

的代理商在消费者中的声誉受到一定的影

响。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化妆品不

合格的通告中，并未认定涉案面膜存在荧光

剂的质量问题。 因此，张艺发布的上述文章

中的内容侵犯了原告公司的名誉权等合法

权利，理应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法院表示， 张艺发布的微博文章虽对

消费者有一定的误导作用， 但并未对原告

公司的生产与销售产生严重的后果， 而原

告公司对此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因此现原告公司认为该文章对其名誉造成

严重影响而索赔 1 万元的诉讼请求， 法院

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令张艺进行书面赔礼道歉，

并赔偿原告公司律师费 1 万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通过顺丰速运集团(上海 )速

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顺丰） 运输鱼缸，

段某却自行打包物品， 导致货物没有“当

场验视”。 之后， 顺丰收件员将鱼缸带至仓

库进行验视， 发现了破损， 究竟是鱼缸在

段某手里就破损了， 还是被带至顺丰仓库

的过程中破损了？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审理了该起案件， 认为在不能提供有效

证据证明鱼缸在运输前是完好的情况下，

段某应对鱼缸破损负责。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段某通过案

外人赵某的手机在网上下单， 要求顺丰承

运一只鱼缸至云南昆明。 顺丰接单后派员

上门收件， 并打印运单。 运单载明打印时

间、 收件人、 “已验视” 等内容。 因看见

货物已装箱， 顺丰工作人员无法对货物进

行验收， 故要求将货物带回进行查验。 在

此情况下， 段某未表示异议， 并有案外人

赵某在现场。

当日晚上 7 时， 顺丰工作人员通知段

某， 验货时发现鱼缸已经损坏， 并将货物

退还原告。

段某将顺丰诉至上铁法院， 请求判令

顺丰赔偿段某损失 18600 元。

法院另查明， 2018 年 11 月 29 日， 顺

丰客服人员拨打案外人赵某的手机。 案外

人赵某认可当时被告收件人员没有验货，

而是带回去验货。

上铁法院认为， 根据“谁主张 ,谁举

证” 的证据规则， 段某应就其主张的涉案

货物是顺丰损坏以及损失金额承担举证责

任。 2018 年 11 月 28 日， 顺丰工作人员上

门收件时未进行验货， 表明双方未对涉案

货物的具体情况进行确认，段某应对其托运

货物的情况负有举证责任，但段某对此不能

证明。段某主张顺丰在运输过程中将托运的

货物损坏，段某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段某

未提供证据证明顺丰将涉案货物损坏。

借50万打100万借条 还以诉讼逼债
杨浦法院审理一起“套路贷”诈骗案件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邵阳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并当庭宣判

了一起“套路贷” 诈骗案件。 该案中， 被害

人原本只是借款 50 万元， 却遭到犯罪团伙

“套路”， 最终形成了 100 万元的债务凭证，

还被告上了法院， 但被法院识破认定为虚高

债务。 最终， 这个“套路贷” 团伙落网， 受

到法律的公正制裁。

2016 年 8 月间， 被害人陈某通过被告人

孙某介绍， 至某投资管理公司找到被告人沈

某、 卫某要求借款 50 万元。 沈某、 卫某表示

同意出借 50 万元给被害人， 但沈某对陈某提

出要按 100 万元金额出具借条， 并伙同卫某、

孙某对被害人保证， 只要其按期还款， 不会

多收钱款， 被害人遂决定借款。

2016 年 8 月 22 日， 沈某从其银行账户

转账 100 万元至卫某银行账户， 卫某陪同被

害人至中国农业银行昆明路支行， 先从卫某

账户转账 50 万元至被害人账户， 再让被害人

当场取现 50 万元并交还卫某。 被害人依约写

下内容为收到出借人卫某 100 万元的借条及

收条， 约定同年 9 月 21 日前归还， 卫某再转

账 50 万元至被害人的账户。

借期届满后， 被害人支付了部分钱款，

不料曾经答应不会多收钱款的被告人却转而

向法院提起了民间借贷的民事诉讼。

卫某以被害人向其借款 100 万元， 仅归

还 13 万元为由诉至法院， 要求归还本金 87

万元并支付利息。 经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均认定被害

人实际借款金额为 50 万元而非 100 万元， 并

未支持几名被告人虚高的诉讼请求。

2018 年 4 月， 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

年 6 月 4 日， 沈某、 卫某被民警抓获归案。 孙

某在得知同伙已被抓后向公安机关投案。 案发

后， 原民间借贷的民事案件进入再审， 卫某向

法院申请撤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 三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诱使被害人签订

“借贷” 协议， 通过虚增借贷金额形成虚假债权

债务， 并借助诉讼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财物， 数

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对三名

被告人依法应予处罚。 本案系共同犯罪， 沈某

提供资金并对被害人直接提出要按借款金额翻

倍出具借条， 以此虚增借贷金额， 卫某积极参

与诈骗， 制造虚假的资金走账流水且以虚高借

贷金额提起诉讼， 其二人均积极实施了关键性

的诈骗行为， 应属主犯， 并对全案负责； 孙某

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 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 其又系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 卫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 沈某当庭承认指控事实， 亦可酌情从

轻处罚； 三名被告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

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 属犯罪未遂， 依法可

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一审判决沈某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

罚金 5 万元； 卫某有期徒刑 6 年， 罚金 4.5 万

元； 孙某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罚金 2.5 万元。

聋哑客户身陷电信诈骗 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劝阻
近日， 工商银行上海南丹路支行成功

拦截一起电信诈骗， 帮助聋哑人客户避免

陷入非法集资陷阱， 保护了客户的资金安

全， 赢得了客户及其家人的衷心感谢。

这位聋哑人客户每月固定前来工行南

丹路支行领取养老金， 与网点工作人员关

系熟络。当天，该客户来领取养老金的同时

要求汇款1万元，当问及汇款用途表示用于

资助远方亲友， 对方家里生活困难需要她

每月资助。 网点柜员立即联想到之前该客

户的女儿来网点说起她母亲受骗， 自己劝

说无果， 希望网点工作人员遇到其母来汇

款时能立即劝阻。网点柜员出于职业警觉，

判断很可能是电信诈骗， 便将情况上报至

网点负责人，并及时联系了该客户的女儿。

期间， 该客户因网点不给她办理汇款

而情绪急躁， 不断通过手势和文字表示自

己认识对方。 网点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安抚

客户， 一边等待她女儿赶到， 最后在合力

劝说下， 该客户终于认识到自己被诈骗，

取消了汇款。

如今各类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不法分

子通过电话、 短信等各类方式， 欺骗客户

情感， 从而达到非法目的。 工行上海分行

始终把防范拦截电信诈骗、 保护客户资金

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辖内各网点以认真细

致、 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 构筑风险防范

“时时、 事事、 人人” 的安全屏障， 从大

堂到柜面， 全员当好客户资金的安全卫

士， 做客户放心、 满意的银行。

自行打包鱼缸寄快递

未“当场验视”惹纠纷

商贩非法经营药品获刑


